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商品說明書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商品說明書僅提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 保險公司名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14 年 01 月。 

• 要保人可透過本公司服務電話（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 

或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總公司、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

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 若您投保本商品有金融消費爭議，請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申訴電話：市話免費撥打

0800-036-599、付費撥打 02-2162-6201)，本公司將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

處理並作回覆。若您不接受本公司之處理結果或本公司逾期未為處理，您可以在收受處理

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投 資 型 保 險 

國泰人壽 

新好基利 

外幣變額壽險 

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加值給付 

• 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112.02.20 國壽字第 1120020001 號函備查 

114.01.01 國壽字第 1140010025 號函備查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 

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 

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 

人依法負責。」 

認證編號：6500100113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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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為結合投資與保障之壽險商品， 

同時滿足您風險規劃及資產管理的需求。 

變額代表契約的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隨投資

績效而變動。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

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明書。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

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 本保險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

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 匯率風險說明： 
-匯兌風險：本商品相關款項之收付以商品貨幣(外幣)為之，保戶須自行承擔就商品貨幣(外幣)與其他貨幣進

行兌換時所生之匯率變動風險。 

-政治風險：商品貨幣(外幣)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經濟變動風險：商品貨幣(外幣)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

場利率調整等)而受影響。 

•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本公司將按要保人約定之方式，每季寄發書面或電子對帳單告知要保人保單帳戶價值

等相關重要通知事項，要保人亦可於國泰人壽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中查詢。 

• 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和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本公司不保證本保險將來之收益。 

•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除前述投資部分外，保

險保障部分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 本商品係由國泰人壽發行，除由國泰人壽銷售外，亦可由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或兼營保險代理

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銷售，惟國泰人壽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否之權利。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

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質課稅原則案例，可至本公司官方網站首頁查詢。 

• 加值給付之給付來源為國泰人壽自投資機構取得之投資標的通路服務費分成。 

注 意 事 項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二九六號 

簽章日期: 113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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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

否切合您的需要： 

(1) 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2) 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畫。 

(3) 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 

•  契約撤銷權：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本 保 險 之 詳 細 說 明  

一、 投資標的簡介： 

詳細投資標的內容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二、 保險費交付原則： 

本保險之保險費交付方式為定期繳(年繳)，僅得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交定期保險費，且繳交金額應符合本

公司所規定之上下限。年繳化定期保險費金額於投保後，不得變更之。 

三、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詳見保險單條款)： 

( 一 )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保單條款第 25 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並加計自被保險人身故

日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溢收之保險成本，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 二 )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保單條款第 26 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

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並加計自被保險人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日之次一保單

週月日起溢收之保險成本，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 三 )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保單條款第 24 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九十九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以該週年日次一

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資標的

計價幣別之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各月第一個營業日之活期存款利率，自本公司收到

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 四 ) 加值給付：【保單條款第 27 條】 

要保人已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足定期保險費時，本公司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第三保單週年日，按該

日之前十二個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後

的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乘以百分之一後所得之金額給付「加值給付」。 

前項加值給付將依該保單週年日當時所知之最新保單帳戶內各投資標的價值所占之比例（但不包含

已關閉、終止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本公司得調整加值給付比率，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

要保人有利之調升，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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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保單週年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年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之翌日為第一保單週年日，屆滿二年之翌日為第二保單週年日（例如契約

生效日為 113年 1月 1日，則第一保單週年日為 114年 1月 1日，第二保單週年日為 115年 1月 1日），

以此類推。 

註 2：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四、 本險相關費用說明： 

( 一 ) 投資型壽險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 單位：本契約計價貨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單行政費 

第一保單年度 每月 0.2% 

第二保單年度 每月 0.1% 

第三保單年度及之後 每月 0% 

二、保險相關費用 

保險成本 
詳如保單條款附表二，每年收取的保險成本原則上逐年增

加。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申購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由投資機構收取，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

收取。 

3. 投資標的保管費 
由共同基金本身之保管機構收取，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

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贖回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 投資標的轉換費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前 6 次申請轉換，免收投資標

的轉換費。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第 7 至第 12 次申請

轉換係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者，亦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超

過上述次數的部分，本公司每次將自轉換金額中依下表金額

扣除： 

本契約計價貨幣 美元 

投資標的轉換費 

（外幣/元） 
15 

但要保人因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之情形發生，而於該投資標

的關閉或終止前所為之轉換，或僅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

者，該投資標的之轉換不計入轉換次數，亦不收取投資標的

轉換費。 

6. 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解約金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申請辦理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

標的價值」×「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率 

第 1 年 9％ 

第 2 年 8%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3 

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第 3 年 4% 

第 4 年 3% 

第 5 年 2% 

第 6 年 1% 

第 7 年及以後 0% 

2. 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率非為零之保單年度： 
「部分提領金額扣除配息停泊標的提領金額」×「該保單

年度解約費用率」。 
(2) 解約費用率為零之保單年度：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同

一保單年度內 4 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 4 次的部

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依下表金額收取： 

本契約計價貨幣 美元 

部分提領費用 

（外幣/元） 
30 

要保人因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之情形發生，而於該投資標的

關閉或終止前所為之部分提領，或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標的

者，該投資標的之部分提領不計入部分提領次數，亦不收取

部分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 ( 詳列費用項目 ) 

匯款費用（詳細請參考保單條款第十二條） 

( 二 ) 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 三 ) 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 四 ) 保險成本費率表 

( 單位：本契約計價貨幣元/每年每萬淨危險保額 ) 

年齡 男性 女性 年齡 男性 女性 

15 3.404 1.495 58 71.553 30.682 

16 3.899 1.656 59 76.797 33.201 

17 4.347 1.806 60 85.802 38.215 

18 4.715 1.944 61 92.058 41.400 

19 5.003 2.082 62 99.015 45.057 

20 4.968 2.047 63 106.755 49.220 

21 5.141 2.151 64 115.460 54.016 

22 5.279 2.254 65 129.525 64.389 

23 5.359 2.335 66 140.680 70.702 

24 5.428 2.404 67 153.491 78.039 

25 5.704 2.760 68 168.050 86.480 

26 5.796 2.864 69 184.391 96.140 

27 5.957 2.990 70 212.842 111.711 

28 6.187 3.163 71 232.599 124.212 

29 6.498 3.370 72 254.265 138.495 

30 7.556 3.600 73 277.921 154.698 

31 8.027 3.853 74 303.842 17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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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8.614 4.117 75 329.866 187.795 

33 9.292 4.405 76 361.089 210.634 

34 10.086 4.704 77 395.520 236.187 

35 11.236 5.083 78 433.389 264.650 

36 12.225 5.451 79 474.755 296.240 

37 13.340 5.865 80 519.559 331.051 

38 14.582 6.325 81 567.859 369.311 

39 15.939 6.831 82 620.069 411.551 

40 17.572 7.521 83 676.741 458.402 

41 19.159 8.119 84 738.691 510.796 

42 20.850 8.775 85 806.783 569.687 

43 22.678 9.465 86 881.809 636.077 

44 24.622 10.212 87 964.413 710.873 

45 27.796 11.696 88 1052.285 794.846 

46 29.981 12.558 89 1144.860 888.778 

47 32.304 13.478 90 1251.361 993.439 

48 34.765 14.479 91 1374.503 1109.739 

49 37.375 15.548 92 1496.610 1238.711 

50 39.813 16.376 93 1629.723 1381.484 

51 42.734 17.572 94 1774.830 1539.172 

52 45.851 18.837 95 1933.012 1713.178 

53 49.174 20.160 96 2105.455 1904.883 

54 52.728 21.574 97 2293.434 2115.621 

55 58.190 24.783 98 2498.352 2346.644 

56 62.284 26.508 99 2721.740 2599.334 

57 66.723 28.463    

五、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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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簡 介 及 投 保 規 定  

一、 商品類型： 

外幣變額壽險。 

二、 商品特色： 

本商品為結合投資與保障之壽險商品同時滿足您風險規劃及資產管理的需求。連結標的主要為具有收益

分配或累積型之組合型基金、不具收益分配之貨幣市場型基金。每月如有可分配收益或撥回資產時，本

公司會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匯款方式給付予要保人、配置於一般投資標的或配息停泊標的。此外，若保

戶有資金需求，也可贖回部分資金以為急用，達到資金靈活運用之目的。 

三、 保險期間： 

終身（至 99 歲止）。 

四、 繳費方式： 

2 年定期繳(年繳)。 

五、 年齡限制： 

被保險人 15 足歲至 79 歲為止；要保人須為成年人。 

六、 所繳保險費限制(萬美元)：保險費以 10 美元為單位，每年保險費限制如下表，年繳保險費一經

選定不得修改。 

投保年齡(歲) 15 足~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下限 0.5 

上限 23.9 28.4 32.5 37.9 41.3 44.6 

七、 基本保額限制：(基本保額以千美元為單位)  

基本保額=第一期保險費×基本保額倍數，並無條件進位至千元。 

投保年齡(歲) 15 足~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基本保額倍數 1.9 1.6 1.4 1.2 1.1 1.02 

註 1：符合金管會訂定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規範」。 

註 2：單險通算最高不得超過 100 萬美元。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增加或減少基本保額，且須符合保單條款第九條約定。惟增加基本

保額，需經本公司同意；減少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

以變更後之基本保額為準。 

八、 繳費規定： 

2 年定期繳(年繳)，並以美元為限。首期保險費可採本公司指定金融機構之行內匯款（限同一行庫）或本

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方式繳納；續期保險費可採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帳戶自動轉

帳方式繳納。本商品不提供轉帳折減。 

九、 附約附加規定： 

不可附加。 

十、 其他事項： 

( 一 )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詳見保單條款第 21 條)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累積有保單帳戶價值時，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

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每次提領最低金額標準（如保單條款附件二）且提

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保單帳戶價值最低金額標準（如保單條款附件二）。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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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領費用後之

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保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

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經部分提領後，將按部分提領金額等值減少，本公司將於部分提領後重新計

算保險金扣除額。 

 ( 二 )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保額變更的限制：(詳見保單條款第 9 條) 

本契約「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淨保險費金額」兩者之和除以「保單

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淨保險費金額」之比例，應在一定數值以上，始得繳交該次保險費。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淨危險保額」除以「保單帳戶價

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淨保險費金額」之比例。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基本保額，但是減額後的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

低承保金額，其減少部分視為終止契約。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檢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經本公司同意後依相關辦法申請增

加基本保額。 

本契約變更基本保額後之「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兩者之和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

比例，應在一定數值以上，始得變更基本保額。但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

保險人，則為變更基本保額後之「淨危險保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之比例。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一定數值之標準如下： 

到達年齡(歲) 30 以下 31~40 41~50 51~60 61~70 71~90 91~ 

比率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100%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淨保險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且尚未實際配置於投資標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四項數值之判斷時點，以下列時點最新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為準計算： 

一、定期繳交之保險費：以本公司列印保險費繳費通知單時。 

二、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 三 )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詳見保單條款第 35 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

值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下稱還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

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七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

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

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

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

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

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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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要保人已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足定期保險費時，本公司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第三保單週年日，按該日之前十二個

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後的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乘

以百分之一後所得之金額給付「加值給付」。 

前項加值給付將依該保單週年日當時所知之最新保單帳戶內各投資標的價值所占之比例（但不包含已關閉、終止

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註 2: 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以匯款方式給付」或「收益投資機制」擇一，做為投資機構以

金錢給付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時之給付方式。但要保人未選擇時，本公司「以匯款方式」給付。 

保 單 運 作 流 程 圖  

按投資機構實際分
配方式給付 
a. 以匯款方式給付 

b. 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 

若要保人選擇以匯款方

式給付且有提供符合本

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者 

配息停泊 
標的 

一般投資 
標的 

 

加值給付註1 

定期保險費 
首次投資配置金額
/淨保險費本息 

匯款帳號未填寫、填寫資

料錯誤、不齊全或非符合

保單條款第十四條匯款行

庫帳號之條件 

可申請轉出 

扣除應扣繳之保單
行政費和保險成本 

保戶 

部分提領 

 
保險單借款 

 

每月扣繳費用： 

1.保險成本 

2.保單行政費 

(前二保單年度) 

保單帳戶價值 

99 歲週年日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祝壽保險金註 4 

MAX{基本保額-保險金扣除額,

最低比率保額,總繳保險費-總部

分提領金額}＋溢收之保險成本 

身故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前六保單年度收取費用，逐

年遞減 

解約 

加計利息 

收益投資機制註 3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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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將依收益實際確認日當時要保人所指定之最新收益投資機制配置比例（但不包含已關閉、終止

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但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

單位數給付予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將其以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分配予要保人。 
註 4: 依法令規定自 110/1/1 起，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將加計利息，其利息計算方式按國泰世華銀行各月第一個營

業日之活期存款利率(原投資標的幣別)，自本公司收到投資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以日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

日。 

 

一、保單帳戶價值的計算 

( 一 ) 假設甲君為 30 歲男性，購買「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預計年繳定期保險費 1萬美元，2

年皆按期繳交，基本保額 1.9 萬美元。假設每年之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6%、2%、0%及-6%，甲君每年

度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與身故保險金試算如下表（假設未辦理保險單借款與部分提領，並假設各投資標

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原幣)為 0 元，即不考慮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的情況下試算）： 

單位：美元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 

保單 

行政費 

加值 

給付 

保險 

成本 

期末保單帳戶
價值 

身故 

保險金 
解約金 

1 30 10,000.00 243.90 - 6.84 10,357.78 19,679.78 9,425.58 

2 31 10,000.00 249.68 - 9.94 21,345.26 34,152.42 19,637.64 

3 32 - - - 11.28 22,650.14 36,240.22 21,744.13 

4 33 - - 219.36 13.04 24,266.56 38,826.50 23,538.56 

5 34 - - - 15.03 25,747.75 41,196.40 25,232.80 

6 35 - - - 17.77 27,317.47 43,707.95 27,044.30 

7 36 - - - 20.52 28,981.16 46,369.86 28,981.16 

8 37 - - - 23.82 30,744.06 49,190.50 30,744.06 

9 38 - - - 27.59 32,611.79 52,178.86 32,611.79 

10 39 - - - 31.98 34,590.19 55,344.30 34,590.19 

15 44 - - - 44.25 46,445.67 65,023.94 46,445.67 

20 49 - - - 90.11 62,243.41 87,140.77 62,243.41 

25 54 - - - 85.26 83,505.01 100,206.01 83,505.01 

30 59 - - - 166.47 111,882.69 134,259.23 111,882.69 

35 64 - - - 167.76 150,033.14 165,036.45 150,033.14 

40 69 - - - 358.79 200,807.87 220,888.66 200,807.87 

45 74 - - - 158.69 269,707.05 275,101.19 269,707.05 

50 79 - - - 333.25 362,346.28 369,593.21 362,346.28 

55 84 - - - 695.27 485,707.89 495,422.05 485,707.89 

60 89 - - - 1,440.14 648,822.62 661,799.07 648,822.62 

65 94 - - - - 872,976.75 872,976.75 872,976.75 

69 98 - - - - 1,109,107.50 1,109,107.50 1,109,107.50 

99 歲祝壽
保險金 

1,109,107.50 

 

計 算 說 明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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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美元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2% 

保單 

行政費 

加值 

給付 

保險 

成本 

期末保單帳戶
價值 

身故 

保險金 
解約金 

1 30 10,000.00 239.48 - 6.75 9,952.93 19,000.00 9,057.17 

2 31 10,000.00 240.27 - 9.60 20,103.08 32,164.93 18,494.83 

3 32 - - - 10.43 20,498.31 32,797.30 19,678.38 

4 33 - - 202.83 11.58 21,107.27 33,771.63 20,474.05 

5 34 - - - 12.83 21,520.34 34,432.54 21,089.93 

6 35 - - - 14.58 21,939.99 35,103.98 21,720.59 

7 36 - - - 16.18 22,366.49 35,786.38 22,366.49 

8 37 - - - 18.00 22,799.73 36,479.57 22,799.73 

9 38 - - - 20.07 23,239.65 37,183.44 23,239.65 

10 39 - - - 22.36 23,686.12 37,897.79 23,686.12 

15 44 - - - 25.34 26,056.60 36,479.24 26,056.60 

20 49 - - - 42.28 28,608.70 40,052.18 28,608.70 

25 54 - - - 32.77 31,444.81 37,733.77 31,444.81 

30 59 - - - 52.44 34,516.89 41,420.27 34,516.89 

35 64 - - - 43.29 37,921.76 41,713.94 37,921.76 

40 69 - - - 75.89 41,582.82 45,741.10 41,582.82 

45 74 - - - 27.46 45,756.99 46,672.13 45,756.99 

50 79 - - - 47.26 50,364.10 51,371.38 50,364.10 

55 84 - - - 80.82 55,310.07 56,416.27 55,310.07 

60 89 - - - 137.22 60,532.21 61,742.85 60,532.21 

65 94 - - - - 66,725.76 66,725.76 66,725.76 

69 98 - - - - 72,278.31 72,278.31 72,278.31 

99 歲祝壽
保險金 

72,278.31 

單位：美元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0% 

保單 

行政費 

加值 

給付 

保險 

成本 

期末保單帳戶
價值 

身故 

保險金 
解約金 

1 30 10,000.00 237.30 - 6.84 9,755.86 19,000.00 8,877.83 

2 31 10,000.00 235.70 - 9.39 19,510.77 31,217.23 17,949.91 

3 32 - - - 10.06 19,500.71 31,201.14 18,720.68 

4 33 - - 195.05 10.92 19,684.84 31,495.74 19,094.29 

5 34 - - - 11.88 19,672.96 31,476.74 19,279.50 

6 35 - - - 13.20 19,659.76 31,455.62 19,463.16 

7 36 - - - 14.40 19,645.36 31,432.58 19,645.36 

8 37 - - - 15.64 19,629.72 31,407.55 19,6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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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8 - - - 17.16 19,612.56 31,380.10 19,612.56 

10 39 - - - 18.72 19,593.84 31,350.14 19,593.84 

15 44 - - - 19.20 19,505.28 27,307.39 19,505.28 

20 49 - - - 28.92 19,379.43 27,131.20 19,379.43 

25 54 - - - 20.28 19,275.33 23,130.40 19,275.33 

30 59 - - - 29.40 19,146.80 22,976.16 19,146.80 

35 64 - - - 21.96 19,035.44 20,938.98 19,035.44 

40 69 - - - 34.80 18,888.56 20,777.42 18,888.56 

45 74 - - - 38.23 18,719.02 20,000.00 18,719.02 

50 79 - - - 72.27 18,437.13 20,000.00 18,437.13 

55 84 - - - 151.42 17,866.38 20,000.00 17,866.38 

60 89 - - - 372.38 16,541.79 20,000.00 16,541.79 

65 94 - - - 1,180.04 12,694.41 20,000.00 12,694.41 

69 98 - - - 3,838.84 2,476.40 20,000.00 2,476.40 

99 歲祝壽
保險金 

2,476.40 

單位：美元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 % 

保單 

行政費 

加值 

給付 

保險 

成本 

期末保單帳戶
價值 

身故 

保險金 
解約金 

1 30 10,000.00 230.91 - 7.04 9,185.95 19,000.00 8,359.21 

2 31 10,000.00 222.75 - 8.87 17,841.78 28,546.85 16,414.44 

3 32 - - - 8.91 16,791.59 26,866.54 16,119.93 

4 33 - - 173.54 9.14 15,965.91 25,545.46 15,486.93 

5 34 - - - 9.34 15,024.82 24,039.71 14,724.32 

6 35 - - - 9.79 14,138.24 22,621.18 13,996.86 

7 36 - - - 10.02 13,303.18 21,285.09 13,303.18 

8 37 - - - 10.29 12,516.62 20,026.59 12,516.62 

9 38 - - - 11.36 11,774.92 20,000.00 11,774.92 

10 39 - - - 13.57 11,074.40 20,000.00 11,074.40 

15 44 - - - 28.54 8,101.19 20,000.00 8,101.19 

20 49 - - - 52.14 5,811.23 20,000.00 5,811.23 

25 54 - - - 83.36 3,997.81 20,000.00 3,997.81 

30 59 - - - 133.37 2,468.53 20,000.00 2,468.53 

35 64 - - - 217.14 1,033.01 20,000.00 1,033.01 

40 69 - - - - - - - 

45 74 - - - - - - - 

50 79 - - - - - - - 

55 8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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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89 - - - - - - - 

65 94 - - - - - - - 

69 98 - - - - - - - 

99 歲祝壽
保險金 

- 

註：(1) 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以美元為計價基礎，未考慮投資標的計價貨幣匯率變動。 
(2) 範例所列數值假設保單無任何變更事項下試算結果，不代表未來投資績效。 

(3) 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試算假設各帳戶每年投資報酬率皆相同，且上述投資報酬率僅供參考，不能代表未

來收益。 

(4) 範例之投資報酬計算基礎係採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扣繳每月扣繳費用(含保單行政費、及保險成本)後之餘

額為基礎。 

(5) 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試算假設各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為 0 元，且上述投資標的

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僅供參考。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投資標的報酬率，

且過去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未來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投資標的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 

(6)  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尚未扣除解約費用，要保人申領解約須自該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 

(7) 當保險單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將可能導致契約停效，詳見保單條款第 35 條。 

( 二 ) 假設李先生 30 歲，購買「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假設保單投資報酬率為 0.25%/月，

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當次收益分配金額為 0元，則其次一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尚未扣除該週

月日應扣除之每月扣繳費用)為何? 

第一期 

保險費 

保單 

行政費 

基本 

保額 

最低比率
保額 

保險 

成本 

自契約生效日起至
次一保單週月日收
益分配或撥回資產

金額 

次一保單週月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 

30,000 

美元 

60.00

美元(1) 

5.7 萬 

美元(2) 

56,886.00

美元(3) 

1.70 

美元(4) 

0 美元 

(5) 

30,013.15 

美元(6) 
 

說明： 

(1)保費行政費＝保險費×保單行政費率 

＝30,000×0.2% 

＝60.00(美元) 

(2)基本保額＝第一期保險費×基本保額倍數
註 1 

＝30,000×1.90 

＝57,000.00(美元) 

(3)最低比率保額＝期初保單帳戶價值
註 2×被保險人當時保險年齡對應之最低比率 

＝29,940.00×190% 

＝56,886.00(美元) 

(4)保險成本＝[Max{基本保額,最低比率保額,總繳保險費}-期初保單帳戶價值]所計算之保險成本 

＝每年每萬淨危險保額之保險成本
註 3×[Max(57,000.00，56,886.00，30,000)－29,940.00]/10,000/12 

＝7.556×2.706/12 

＝1.70(美元) 

(5)自契約生效日起至次一保單週月日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0 元 

(6)次一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註 4 

＝(第一期保險費－第一次保單行政費用－保險成本)×(1+投資報酬率)  

＝(30,000－60.00－1.70)×(1+0.0025) 

＝30,013.15(美元) 

註 1：基本保額倍數：投保年齡 15 足歲~30 歲:1.90；31 歲~40 歲：1.60；41 歲~50 歲:1.40；51 歲~60 歲：1.20；61

歲~70 歲：1.10；71 歲~79 歲：1.02。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12 

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註 2：期初保單帳戶價值=第一期保險費-第一次保單行政費用=30,000-60.00=29,940.00(美元) 

註 3：李先生之保險年齡為 30 歲，其每年每萬淨危險保額之保險成本費率為 7.556。 

註 4：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 三 ) 假設甲君為 30 歲男性，購買「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預計年繳定期保險費 1 萬美元，

選擇基本保額 1.9 萬美元。在繳交 1 期保費之情況下，假設每年之投資報酬率為-6%，39 歲時依保

障需求縮額至 1.5 萬美元，則 39 歲第一個保單週月日縮額前後之保險成本為何？ 

38 歲 
期末保單帳戶價值 

39 歲 
基本保額 

39 歲 
最低比率保額 

總繳保險費 淨危險保額 保險成本 

5,523.56 美元 1.90 萬美元 8,837.70 美元 1 萬美元 13,476.44 美元 1.79 美元 

5,523.56 美元 1.50 萬美元 8,837.70 美元 1 萬美元 9476.44 美元 1.25 美元 

※每月保險成本將隨年齡增加或保單帳戶價值下降使淨危險保額上升而增加，要保人可透過申請減少基本保額，來降

低保險成本的負擔，惟申請減少基本保額時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且須符合最低比率規範。 

 

( 四 ) 假設李先生購買「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保單，於 1 月 12 日時，其配置之投資標的單位

數及淨值分別如下表，則當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假設當日非為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除息日）

如何計算 ? 

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簡稱 
1 月 12 日 

單位數 淨值 

一般投資標的 A 投資標的 ( 美元 ) 2,000 11.34 

配息停泊標的 B 投資標的 (美元) 150 12.10 
 

A 投資標的 

2,000(單位數)×11.34(淨值)＝22,680(美元) 

B 投資標的 

150(單位數)×12.10(淨值)＝1,815 元(美元) 

當日之美元參考保單帳戶價值＝22,680+1,815＝24,495(美元) 

二、每月扣繳費用的計算 

假設李先生(30 歲男性)於 112 年 7 月 1 日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第一期保險費 3 萬美

元、基本保額 5.7萬美元，經過一個月後，於 112年 8月 1日扣除費用前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38,870美元，

則當日應扣取之保單行政費及保險成本如何計算？  

註：每月扣繳費用係指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一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繳之保單行政費及保險成本。保單行政費

及保險成本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公司將自保險費中扣繳；其後每屆保單週月日時，依當時保單帳戶內各項投

資標的價值比例扣繳之。 

A投資標的(美元計價) B投資標的(美元計價) 

單位數 淨值 單位數 淨值 

500 54.1 1,000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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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投資標的 

500(單位數)×54.1(淨值)＝27,050(美元) 

B 投資標的 

1,000(單位數)×11.82(淨值)＝11,820(美元) 

當日參考保單帳戶價值＝27,050＋11,820＝38,870(美元) 

112 年 8 月 1 日之每月扣繳費用如下： 

保單行政費 保險成本 總費用 

77.74 美元(1) 2.20 美元(2) 79.94 美元(3) 

1. 保單行政費＝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保單行政費率(每月) 

=38,870×0.2% 

=77.74(美元) 

2. 保險成本＝淨危險保額÷10,000×保險成本費率÷12 

＝(Max(57,000，73,853，30,000)- 38,870))÷10,000×7.556(元/每年每萬保額)÷12 

＝2.20(美元) 

3. 總費用：每月扣繳費用＝77.74+2.20＝79.94 (美元) 

(1) 扣除保單行政費： 

A 投資標的 

77.74×(27,050÷38,870)(投資標的價值占總保單帳戶價值比例) 

= 54.10(該投資標的美元費用) 

54.10 (美元費用)÷54.1(淨值)=1.0000000(應贖回單位數) 

B 投資標的 

77.74×(11,820÷38,870)(投資標的價值占總保單帳戶價值比例) 

=23.64(該投資標的美元費用) 

23.64 (美元費用)÷11.82 (淨值)=2.0000000(應贖回單位數) 

扣除保單行政費後保單帳戶價值： 

A 投資標的 

27,050-54.10＝26,995.90(美元) 

B 投資標的 

11,820-23.64＝11,796.36(美元) 

扣除保單行政費後當日保單帳戶價值＝26,995.90＋11,796.36＝38,792.26 (美元) 

(2) 扣除保險成本： 

A 投資標的 

2.20×(26,995.90÷38,792.26)(投資標的價值占總保單帳戶價值比例) 

=1.53 (該投資標的美元費用) 

1.53 (美元費用)÷54.1 (淨值)=0.0282810(應贖回單位數) 

B 投資標的 

2.20×(11,796.36÷38,792.26)(投資標的價值占總保單帳戶價值比例) 

=0.67(該投資標的美元費用) 

0.67 (美元費用)÷11.82 (淨值)=0.0566836 (應贖回單位數) 

扣除保險成本後保單帳戶價值：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14 

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A 投資標的 

26,995.90-1.53＝26,994.37(美元) 

B 投資標的 

11,796.36-0.67＝11,795.69(美元) 

扣除保險成本後當日保單帳戶價值＝26,994.37＋11,795.69＝38,790.06 (美元)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15 

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三、加值給付的計算 

假設李先生 30 歲男性，於 1/1 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並已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足定

期保險費
註 1，若第 3 保單週年日

註 2前 12 個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

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後的保單帳戶價值如下，則第 3 保單週年日之加值給付
註 3計算方式為： 

保單 
年度 保單週月日 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 

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之保單帳戶價值 (美元) 

3 

1/1 61,218.76 

2/1 61,369.17 

3/1 61,519.95 

4/1 61,671.10 

5/1 61,822.62 

6/1 61,974.51 

7/1 62,126.78 

8/1 62,279.42 

9/1 62,432.43 

10/1 62,585.82 

11/1 62,739.59 

12/1 62,893.73 

4  1/1 

(第 3 保單週年日) 

 

第 3 保單週年日之「加值給付」計算方式說明： 

1、 計算第 3保單週年日前 12 個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

標的價值後的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 

(61,218.76+61,369.17+61,519.95+61,671.10+61,822.62+61,974.51+62,126.78+62,279.42+62,432.43+

62,585.82+62,739.59+62,893.73)÷12＝62,050.16 (美元) 

2、 第 3 保單週年日之「加值給付」金額為該保單週年日之前 12 個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

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後的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乘以 1.0%，即該次之加值給付為

620.50 (美元)。（62,050.16×1.0%＝620.50） 

註 1：若要保人未於前二保單年度繳足定期保險費時，本公司無提供第三保單週年日之「加值給付」。 

註 2：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年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註 3：加值給付將依該保單週年日當時所知之最新保單帳戶內各投資標的價值所占之比例（但不包含已關閉、終止或

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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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約費用及解約金的計算 

情境 1 假設李先生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後，於第 3 保單年度中解約，辦理解約之次一

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6.6 萬美元(含一般投資標的價值為 6 萬美元，配息停泊標的價值

0.6 萬美元)，則解約費用及解約金該如何計算？ 

說明：解約費用＝「申請辦理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標的價值」×「該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
年度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及以後 

解約費
用率 9% 8% 4% 3% 2% 1% 0% 

解約費用＝ (66,000-6,000)×4%＝2,400(美元)  

李先生可領得之解約金 

＝申請辦理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解約費用 

＝66,000－2,400 

＝63,600(美元)。 
 

情境 2 假設李先生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後，於第 8 保單年度中解約，申請辦理次一個

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6.6 萬美元，則解約費用及解約金該如何計算？ 

說明：由於第 8 保單年度無解約費用，故李先生可領得之解約金為 

＝申請辦理次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解約費用 

＝ 66,000－0 

＝ 66,000(美元)。 

五、身故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的計算 

假設陳先生 30 歲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後，於 50 歲時發生身故且當時仍為契約有效期

間，則陳先生之身故保險金如何計算？(假設未辦理保險單借款且申請給付當時皆未有溢收之保險成本) 

情境 1 假設陳先生未曾於契約有效期間部分提領： 

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

值計算：  

保單帳戶價值 保險金扣除額
註

 基本保額 最低比率保額 總繳保險費 身故保險金 

3 萬美元 0 萬美元 5.7 萬美元 4.2 萬美元 3 萬美元 5.7 萬美元 

身故保險金＝Max(基本保額-保險金扣除額,最低比率保額,總繳保險費-總部分提領金額) 

＝Max{5.7 萬美元-0 萬美元, 4.2 萬美元, 3 萬美元-0 萬美元} 

＝5.7 萬美元 
 

情境 2 假設陳先生曾於契約有效期間部分提領共 2 萬美元，且於投保後無繳交第二次保費： 

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

值計算：  

保單帳戶價值 保險金扣除額
註

 基本保額 最低比率保額 總繳保險費 身故保險金 

3 萬美元 2 萬美元 5.7 萬美元 4.2 萬美元 3 萬美元 4.2 萬美元 

身故保險金＝Max(基本保額-保險金扣除額,最低比率保額,總繳保險費-總部分提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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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5.7 萬美元-2 萬美元, 4.2 萬美元, 3 萬美元-2 萬美元} 

＝4.2 萬美元 

註：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於計算各項保險金時，因要保人曾經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而需自基本保額扣除之

金額。保險金扣除額於投保當時為零，要保人若有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或繳交保險費時，每次由本公司重

新計算保險金扣除額。其計算方式為： 

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計算前之保險金扣除額－要保人本次繳交之保險費＋要保人本次部分提領之金

額。 

但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不得為負值。 

◆ 本商品說明書請與保單條款參照閱讀，保單條款中對於相關事項有較詳盡說明。 

◆ 本商品各項投資標的價值每日變動，本公司不保證其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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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繳費金額是否有上限？ 

答一：有。年繳保險費上限如下：投保年齡為 15 足~30 歲者，上限為 23.9 萬美元；31~40 歲者，上限為 28.4

萬美元；41~50歲者，上限為32.5萬美元；51~60歲者，上限為37.9 萬美元；61~70歲者，上限為41.3

萬美元；71~79 歲者，上限為 44.6 萬美元。 

問二：本商品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方式為何？ 

答二：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以匯款方式給付」或「收益投資機制
註
」擇一，做為

投資機構以金錢給付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時之給付方式。但要保人未選擇時，本公司以匯款方式給付。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當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單位數給付予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將其分配予要保人。 

註：「收益投資機制」係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將依收益實際確認日當時要保人所指定之最新收益投資機

制配置比例（但不包含已關閉、終止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

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問三：投保本險後，為何都沒有領到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 

答三：如要保人之匯款帳號未填寫、填寫資料錯誤、不齊全或非符合保單條款第十四條匯款行庫帳號之條件，

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於配息停泊標的，如無

配息停泊標的時，則併入保單帳戶價值中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未投資金額。 

如您尚未申請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請聯絡您所屬服務人員協助辦理。 

問四：本商品是否有保證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 滿期是否保證本金？ 

答四：本商品所連結之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無保證最低之收益，滿期亦無保證本金，另投資標的的收

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可能由投資標的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如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

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問五：投保「國泰人壽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往後若有資金需求時如何處理？ 

答五：可透過『部分提領』或『保險單借款』的方式，加強資金運用之靈活性。 

問六：保單何時可能停效？ 

答六：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每月扣繳費用，或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

過保單帳戶價值時，自催告或通知到達翌日逾 30天未交付保險費或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契約

將停止效力。 

問七：我部分提領後要多久才可以領到錢？ 

答七：當您提出部分提領申請後，以各投資標的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淨值計算各投資標的贖回金額給付。此處

理時間約為 3 個工作日，但欲贖回投資標的若因國外休市而無淨值，則公司需更長的時間才能給付給您。 

問八：我要如何查詢保單帳戶價值及投資標的之相關資訊？ 

答八：您可以透過以下管道查詢： 

(1) 自行至本公司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查詢，您可以利用此系統查詢保單的

保單帳戶價值、投資標的淨值或匯率等相關資料。 

(2) 利用本公司服務專線（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 

(3) 透過本公司全省各地服務人員的協助查詢。 

問九：我要如何設定保單停損停利相關通知？ 

答九：可掃描右方連結登入會員中心進行通知設定(如非會員請先註冊)，登入後設定路徑

如下：我的保單/投資型保單資料/下滑點選保單號碼看細節/下滑至其他功能-自動

化 E-mail 通知(含停損/停利點、標的淨值、匯率)。 

問十：我要如何索取商品說明書？ 

答十：您可以透過本公司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總公司、分

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商品說明書。 

問 與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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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條 款 摘 要  

※相關附件、附表請參閱保單條款。 

※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本公司網站「資訊公開」之「保單借款條文及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 

國泰人壽 新好基利外 幣變額壽險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基本保額：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投保金額。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增加或減少基本保額，

且須符合第九條約定。惟增加基本保額，需經本公司同意；減少後之基本保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

承保金額。如該基本保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基本保額為準。 

二、最低比率保額：係指以保單帳戶價值乘以被保險人當時保險年齡對應之最低比率後所得之保額，最低

比率如下：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保險年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六十。 

（三）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五十一歲以上，六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六十一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 

（六）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保險年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百分之一百。 

三、淨危險保額：係指按下列方式所計算較大之金額者，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一）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 

（二）最低比率保額。 

（三）總繳保險費扣除總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四、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於計算各項保險金時，因要保人曾經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而需自基本保

額扣除之金額。保險金扣除額於投保當時為零，要保人若有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或繳交保險費時，

每次由本公司重新計算保險金扣除額。其計算方式為： 

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計算前之保險金扣除額－要保人本次繳交之保險費＋要保人本次部分提領之

金額。 

但計算後之保險金扣除額不得為負值。 

五、保險金額：係指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所給付之金額。該金額以淨危險保額與保單帳戶價

值兩者之總和給付，其中，淨危險保額及保單帳戶價值係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之

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 

六、保險費：係指要保人依年繳繳費別及保險單所記載之每期應繳金額，將本契約計價貨幣存匯入本公司

指定之外匯存款帳戶之定期保險費（相關匯款費用應另外支付予匯款銀行，要保人須將前述保險費全

額匯至本公司指定之外匯存款帳戶）。本契約要保人僅得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交定期保險費，且繳交

金額應符合本公司所規定之上下限（如附件二）。定期保險費金額於投保後，不得變更之。 

七、保單行政費：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

銷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單行政費之金額為保單帳戶價值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單

行政費」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並依第十條約定時點扣除。本公司得調整保單行政費，並應於三

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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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身故、完全失能保障所需之成本（標準體之費率表如附表二）。

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並

依第十條約定時點扣除。 

九、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十九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契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

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本公司得調整解約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

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十、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二十一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

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

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十一、每月扣繳費用：係指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一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繳之保單行政費及保險成

本。保單行政費及保險成本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公司將自保險費中扣繳；其後每屆保單週月日

時，依當時保單帳戶內各項投資標的價值比例扣繳之。 

十二、匯款相關費用：係指包括匯款銀行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款手續費、郵電費）、收款銀行所收取

之收款手續費及中間行所收取之轉匯費用，本項費用以匯款銀行、收款銀行與中間行於匯款當時約

定之數額為準。 

十三、淨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後繳交之保險費。 

十四、淨保險費本息：係指自本公司實際收受當次淨保險費之日起，每月按保管銀行當月第一個營業日牌

告本契約計價貨幣活期存款利率，將淨保險費加計以日單利計算至投資配置日前一日利息之總額。 

十五、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 

（二）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保險費； 

（三）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每月扣繳費用； 

（四）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依保管銀行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本契約計價貨幣活期存款利率，

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六、投資配置日：係指本公司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將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或淨保險費本息轉

換為投資標的計價貨幣，並依當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予以配置之日。前述投資配置日為本公司實際

收受保險費之日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但本契約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

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如於前述日期該投資標的尚未經募集成立，改以募集成立日為

投資配置日。 

十七、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係指本公司實際收到保險費及要保人匯款單據之日。若要保人以自動轉帳繳

交保險費者，則為扣款成功且款項匯入本公司帳戶，並經本公司確認收款明細之日；本公司應於款

項匯入本公司帳戶二個營業日內確認收款明細。 

十八、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件一，區分為下列二

種標的： 

（一）一般投資標的：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用以投資配置之投資標的。 

（二）配息停泊標的：係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不符合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以匯款方式給付之

條件時，本契約用以配置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之投資標的。 

十九、資產評價日：係指個別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

司之營業日。 

二十、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該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

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二十一、淨值回報日：係指投資機構將投資標的單位淨值通知本公司之日。 

二十二、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其價值係依本契約項下各

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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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本契約計價貨幣為單位基準，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

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五款方式計算至計

算日之金額。 

二十四、保管銀行：係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若因故須變更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電子郵

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二十五、三家銀行：係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但若前述銀行有因更名、合併等情事發生，本公司得變更以存續銀行或當時法令所擇定

者為準，並應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二十六、投資機構：係指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投資標的經理機構、投資標的管理機構及受委託投資機構，

或前述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總代理人。 

二十七、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係指本公司於收益實際確認日所計算出，當日本契約各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

金額和撥回資產金額總和。 

二十八、收益實際確認日：係指本公司收受投資機構所交付之投資標的收益或撥回資產，並確認當次收益

分配金額之日。 

二十九、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三十、保單週年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年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

日。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之翌日為第一保單週年日，屆滿二年之翌日為第二保單週年日

（例如契約生效日為 113 年 1 月 1 日，則第一保單週年日為 114 年 1 月 1 日，第二保單週年日為

115 年 1 月 1 日），以此類推。 

三十一、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

末日。 

三十二、本契約計價貨幣：係指要保人投保時於要保書上選擇之外幣。 

第二期保險費的交付及配置、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第二期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

之憑證。 

第二期保險費依第二條第十四款約定加計利息後，於本公司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依第二條第十六款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二期保險費依第二條第十五款

約定納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計算。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每月扣繳

費用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

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

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並應按日數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之每月扣繳費用。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

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七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繳費用，並另

外繳交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送達本公司之

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

本公司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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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

同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及繳交第二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償及繳交第二

項約定之各項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第二項、第五項及第六項繳交之保險費，本公司於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第十

三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三十五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七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每月扣繳費用，以後仍依約定扣除每月扣繳

費用。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

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本契約若尚有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應主動退還剩餘之

保單帳戶價值。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第十一條 

本契約保險費及各項費用之收取、給付各項保險金、加值給付、當次收益分配金額、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本契約計價貨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投資配置：本公司根據投資配置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依同

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所轉入投資標的之計價貨幣。 

二、每月扣繳費用：本公司根據保單週月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

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本契約計價貨幣。 

三、給付各項保險金、解約金或部分提領金額及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根據給付日前一營業日匯率

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

均值轉換為本契約計價貨幣。 

四、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本公司根據收益實際確認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

臺幣，再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本契約計價貨幣。但以收益投資機

制方式給付或依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約定致須投資配置於配息停泊標的者，非以本契約計價貨幣

計價之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須再以收益實際確認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

新臺幣後，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收益投資機制配置比例之投資標

的或配息停泊標的之計價貨幣。 

五、不同計價幣別之投資標的間轉換：以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

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所轉入

投資標的之計價貨幣。 

六、投資標的轉換費之扣除：以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

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本契約計價貨幣。 

七、第二條第二十三款之投資標的價值：本公司根據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

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本契約計價貨幣。 

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為本契約計價貨幣，或投資標的屬於相同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匯率計算方式之適用。 

第二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情形，如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非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

則以次一營業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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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三家銀行，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 

第十四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或自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或撥

回資產總額，依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占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或撥回資產分配

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申請，於下列二款方式中擇一，做為投資機構以金錢給付收益

分配或撥回資產時之給付方式。但要保人未選擇時，本公司以第一款匯款方式給付： 

一、以匯款方式給付：若收益實際確認日為同一日，本公司將合併計算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如要保人已

提供同本契約計價貨幣且為本公司指定收款銀行之匯款行庫帳號(查詢路徑：本公司網站首頁>保單

服務>保險金給付)，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起算十五日內，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以匯款方式給

付予要保人；如要保人之匯款帳號未填寫、填寫資料錯誤、不齊全或非符合前述匯款行庫帳號之條

件，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於配息停泊標

的，如無配息停泊標的時，則併入保單帳戶價值中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未投資金額。因可歸責於本

公司之事由致未於收益實際確認日起算十五日內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

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以日單利計算。 

二、收益投資機制：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將依收益實際確認日當時要保人所指定之最新收益投資機制配置

比例（但不包含已關閉、終止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個資

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第一項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當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單位數給付予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將其分配予要保

人。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五條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或網際網路向本公司申請不同投資標的間之轉換，並應於申請書

（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但要保人

申請配息停泊標的之轉換時，本公司僅接受自配息停泊標的轉出之申請，不受理轉入配息停泊標的之申

請。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並

以該價值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後，於「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配置

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前六次申請轉換，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第

七至第十二次申請轉換係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者，亦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超過上述次數的部分，本公

司每次將自轉換金額中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 

前項投資標的轉換費如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投資標的轉換費，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當申請轉換的投資標的，經本公司基於轉換標的當時之法令規範或商品適合度等因素，評估不適合要保

人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

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

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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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機

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

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如配息停泊標的有關閉或終止之情事者，改以本公司指定之投資標的作為未來之配息停泊標的。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後十五

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

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辦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一、一般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時：本公司得逕剔除該關閉或終止之一般投資標的，並就要保人最新指定

之其餘一般投資標的配置比例重新計算相對百分比，以作為未投資金額及經終止之一般投資標的之

轉出價值之投資分配比例；如要保人未指定其餘一般投資標的者，本公司得將相關金額配置於配息

停泊標的。 

二、配息停泊標的關閉或終止時：本公司得指定其他投資標的做為配息停泊標的，並將終止之配息停泊

標的轉出價值及應配置於配息停泊標的之金額配置於該投資標的。 

因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之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

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契約的終止（一） 

第十九條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繳費累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而申請終止契約時，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加計已收而未到期的保險成本之和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知

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解約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契約的終止（二） 

第二十條 

本契約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效力即行終止，且本公司僅給付其中一項保險金： 

一、本公司按第二十四條約定給付祝壽保險金。 

二、本公司按第二十五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按第二十六條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到達九十九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以該週年日次一個

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時應加計利息，一併給付予受益人，其利息計算方式應按存放於原投資標的計

價幣別之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各月第一個營業日之活期存款利率，自本公司收到投資

機構交付金額之日起，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給付日之前一日。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並加計自被保險人身故日

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溢收之保險成本，併入身故保險金給付，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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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二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

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如有超

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

值，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檢齊申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須文

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四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約，

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

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

公司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

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本公司依前二項約定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時，其限額之計算以被保險人身故日為其計算匯率之時點，

該匯率按三家銀行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為準。但身故日非為三家銀行之營業日，則以次一營業日

為計算匯率之時點。 

受益人依第二十九條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一條所約定之時效，

本公司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

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加計自被保險人身故日之

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溢收之保險成本後，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第二十六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附表三所列之完全失能等級之一，並經完全失能診斷確定者，本公

司按保險金額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並加計自被保險人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日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溢收

之保險成本，併入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同時有兩項以上完全失能時，本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受益人依第三十一條約定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四十一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得拒絕

給付保險金。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完全失能保險金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一個資產評

價日為基準，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並加計自被保險人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日之次一保單週

月日起溢收之保險成本後，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 

加值給付 

第二十七條  

要保人已於前二保單年度內繳足定期保險費時，本公司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第三保單週年日，按該日

之前十二個保單週月日之扣除每月扣繳費用、貨幣市場型基金及配息停泊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後的保

單帳戶價值平均值，乘以百分之一後所得之金額給付「加值給付」。 

前項加值給付將依該保單週年日當時所知之最新保單帳戶內各投資標的價值所占之比例（但不包含已

關閉、終止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申購之投資標的），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投資配置。 

本公司得調整加值給付比率，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

保人有利之調升，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除外責任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

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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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三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時，本公司按第二十六條的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

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達本公司次一個資產

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返還予應得之人。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三十五條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

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

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下稱還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

限屆滿日起算七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

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

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

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

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

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

次日起停止。 

不分紅保單 

第三十六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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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一、投資標的說明 

 投資標的評選原則及理由：本保險連結之投資標的主要為具有收益分配之基金及不具收益分配之貨幣市場

型基金，涵蓋不同類型和投資區域，並考量投資標的規模、過去投資績效(若無過去績效，則以投資策略

為參考依據)，選擇表現相對較佳的投資標的，以提供保戶多元化之投資選擇。本公司依保險契約約定，

日後有新增或減少投資標的與配息停泊標的之權利，新增或減少投資標的之理由同前述。 

 委託投資帳戶可能設立不同子帳戶，各子帳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會於同一委託投資帳戶內共同管理運用投資，

即各子帳戶的投資目標及方針、投資組合內容皆相同，惟各子帳戶具特有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方式、

費用結構或其他特性，由於這些變數的影響，每一子帳戶將計算各自不同的每單位淨值。委託投資帳戶各

子帳戶資訊查詢路徑為本公司官網/查投資/投資標的/投資標的總覽。 

投資標的名稱如下表 

一般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 ( 註 )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美元)-累積型(本
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本基金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美元)-配息型(本
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每月配
息)(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A股累計美元)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A2 美元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配息停泊標的名稱 簡稱 ( 註 )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A股累計美元)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註：本契約之要保書、銷售文件或其他約定書，關於投資標的名稱之使用，得以「簡稱」代之。 

投資機構如下表 

經理機構 / 受委託投資機構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722-1868 

網址：www.schroders.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號 9樓 

管理機構 在臺總代理人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BlackRock (Luxembourg) S.A.) 

地址：35 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326-1600 

網址：www.blackrock.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8樓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地址：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246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00-009-911  
網址：http://www.fidelity.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 樓 

（相關資料如有變動，請參考本公司網站查詢最新資料） 

◆ 要保人就所選擇之投資標的，了解並同意為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及公開說明書或相關法規所規

定之投資交易應遵循事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機構得要求本公司提供為確認要保人身份及遵守上述要求所

需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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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境外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它異常交易，依照各投資機構之相關規定，當投資機構

如認為任何要保人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可保留限制或拒絕受理該等要保人所提出之基金申購或轉換申

請之權利或向該等要保人收取短線交易費用，相關短線交易限制請詳閱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境外基金之相關資訊，如在臺總代理人、境外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保管機構等相關事業之說明、

境外基金簡介等主管機關規定揭露之事項，請參考各境外基金在臺總代理人提供之投資人須知。 

◆ 境外基金之投資人須知、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等最新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或本商品說明書所

載之各在臺總代理人網址，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 

◆ 投資標的可能被投資機構收取相關費用，例：短線交易費用、反稀釋費用等，有關投資標的應負擔之費

用可至投資機構網站、公開說明書或本公司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查詢。 

◆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等最新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或本商品說明書所載之

各投資標的經理機構網址、境內基金資訊觀測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 境內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onshoreFundWeb/) 

◆ 本商品投資標的型態皆為「開放式」。 

◆ 投資標的配置比例說明：要保人得自行指定一般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每一投資標的指定之配置比例須以

百分之五為單位且總和應等於百分之一百。 

◆ 風險報酬等級說明：建議保戶於投資前應評估個人投資風險屬性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選擇適合自

己風險屬性之投資標的，投資風險屬性類型及合適之投資標的風險報酬等級如下 

投資風險屬

性&說明 

保守型 穩健型 積極型 

風險屬性為風險趨避

者，通常期望避免投資

本金之損失，但仍願意

承受少量風險以增加投

資報酬；投資主要為風

險等級較低之商品；須

瞭解並接受前述投資方

式的本金損失風險略高

於存款 

風險屬性為風險中立者，

願意承擔部分風險以增加

投資報酬；為了獲得提高

投資報酬之機會，可以接

受投資包含不同風險等級

之商品；須瞭解並接受前

述投資方式可能產生部分

虧損及投資之價值可能頻

繁波動 

風險屬性為風險追求者，

願意承擔相當程度風險以

增加投資報酬；可以接受

將所有資金投資於風險較

高之商品，例如股票型基

金，藉以獲取較高投資報

酬；須瞭解並接受前述投

資方式可能造成全部虧損

及投資之價值可能頻繁且

劇烈波動。 

合適投資標

的之風險報

酬等級 

 低風險(RR1)及中低風險

(RR2)之投資標的 

 保守型投資標的 

 低風險(RR1)、中低風險

(RR2)、中度風險(RR3)之

投資標的 

 保守型及穩健型投資標的 

 可依個人需求選擇低風險

(RR1)至高風險(RR5)的任

何投資標的 

 可依個人需求選擇保守型

至積極型之任何投資標的 

 

◆  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基金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 共同基金 ) 、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

ETF) 依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經理機構及本公司針對投資標的之價格波動風險程度，依投資標

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 風險低級 )、RR2( 風險中低級 )、

RR3( 風險中級 )、 RR4( 風險中高級 )、RR5( 風險高級 )」五個風險報酬等級 ( 或稱風險收益等級 )，投

資委託投資帳戶及共同基金、ETF 之盈虧尚受到國際金融情勢震盪和匯兌風險影響，本項風險報酬等級

僅供參考。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經理機構及本公司得因法令規定或經內部檢視分析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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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風險報
酬等級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 

幣別 

收益分
配或撥
回資產 

一般投資標的 

RR3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本基金得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無 

RR3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每月配息)(本基
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美元 有*  

RR1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美元 無 

RR1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美元 無 

配息停泊標的 RR1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美元 無 

    註 1：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               

額減損。有關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基金的配息組成項目資訊，可至各投資標的之投資機構網站

中查詢。各投資機構網址請詳見投資機構列表。  

    註 2：*係指「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二、投資標的基本資料 

( 一 ) 一般投資標的(資料日期 :113/8/31)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組合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全球 6億美元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陳雅真 

經歷： 

施羅德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2015.12.21~迄今) 

合庫投信基金及全委經理人(2013.5~2015.12) 

復華投信協理/基金經理人(2006.03~2013.04) 

投資目標 

本基金為海外組合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主要投資於全球不同類型

之子基金及 ETF，依據經濟循環的不同階段動態調整子基金配置，以分散

投資風險並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為目標。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基金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查投資/投資標

的」專區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每月配息)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組合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全球 6億美元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陳雅真 

經歷： 

施羅德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2015.12.21~迄今) 

合庫投信基金及全委經理人(2013.5~2015.12) 

復華投信協理/基金經理人(2006.03~2013.04) 

投資目標 
本基金為海外組合型基金，投資區域涵蓋全球，主要投資於全球不同類型

之子基金及 ETF，依據經濟循環的不同階段動態調整子基金配置，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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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並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為目標。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基金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查投資/投資標

的」專區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貨幣市場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北美 無上限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Edward Ingold CFA 
現任貝萊德董事兼投資組合經理，貝萊德投資組合管理集團現金管理團

隊的成員。 

投資目標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以在保持資本及流動資金的情況下，盡量符合貨幣

市場利率之回報為目標。將其全部資產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短期資產及

現金。本基金為一檔短期貨幣市場基金。本基金最多可以投資其總資產

的 15%於具充分流動性並且按照內部信用評估程序獲正面評價的證券化

工具和資產抵押商業票據（「ABCP」）。本基金為流動性管理之目的及允

許之投資之目的，可投資於合格的附賣回交易。本基金僅得為規避其投

資之利率或匯率風險之目的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標

的資產必須包括利率、匯率、貨幣或代表上述類別之一的指數。本基金

並未倚賴外部的支援以保證其流動性或維持每股淨值的穩定度。本基金

可大量投資於經核可之證券化工具和資產抵押商業票據（「ABCP」）。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基金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查投資/投資標

的」專區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貨幣市場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北美 無上限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Chris Ellinger 

Chris Ellinger擁有 14年投資經驗。2011年加入富達，擔任固定收益分

析師，2013年轉任交易員，負責貨幣市場；2016年成為富達貨幣市場

系列基金助理基金經理人；2018年任命為富達現金系列基金協同經理

人，2019年 10月 1日晉升為富達現金系列基金經理人正式生效。 

Timothy Foster 

Timothy Foster16年投資經驗。2003年加入富達擔任計量分析師，

2007年升任為投資組合經理人，主要負責短天期投資組合管理，包括公

司債及通膨連結債。 

投資目標 

本基金至少 70%(通常為 75%)的資產將投資於美元計價的貨幣市場工

具，例如附賣回協議及存款。本基金符合短期 VNAV 貨幣市場基金的條

件，被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評為 Aaa-mf。本基金至少 70%的資產將投

資於具有正向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特性之發行人的證券，且其

最高達 30%的資產將投資於持續改善 ESG 特性之發行人的證券。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基金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查投資/投資標

的」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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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配息停泊標的 (資料日期：113/8/31)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貨幣市場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美元 北美 無上限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Chris Ellinger 

Chris Ellinger擁有 14年投資經驗。2011年加入富達，擔任固定收益分析

師，2013年轉任交易員，負責貨幣市場；2016年成為富達貨幣市場系列基

金助理基金經理人；2018年任命為富達現金系列基金協同經理人，2019年

10月 1日晉升為富達現金系列基金經理人正式生效。 

Timothy Foster 

Timothy Foster16年投資經驗。2003年加入富達擔任計量分析師，2007年

升任為投資組合經理人，主要負責短天期投資組合管理，包括公司債及通

膨連結債。 

投資目標 

本基金至少 70%(通常為 75%)的資產將投資於美元計價的貨幣市場工具，

例如附賣回協議及存款。本基金符合短期 VNAV 貨幣市場基金的條件，被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評為 Aaa-mf。本基金至少 70%的資產將投資於具有正

向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特性之發行人的證券，且其最高達 30%的

資產將投資於持續改善 ESG 特性之發行人的證券。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基金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查投資/投資標的」

專區 

三、投資型壽險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 一 ) 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最高投資標的 

經理費每年 (%) 

最高投資標的 

保管費每年 (%) 

贖回 

手續費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5 0.13 無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每月配息)(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無 1.5 0.13 無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金 無 0.45 0.45 無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無 0.15 0.35 無 

 

( 二 ) 配息停泊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最高投資標的 

經理費每年 (%) 

最高投資標的 

保管費每年 (%) 

贖回 

手續費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無 0.15 0.35 無 

資料日期：113/8/31 

註 1：上述各投資標的經理費及投資標的保管費係以公開說明書 / 投資人須知或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惟各投資機構保有日後變更收費標準之權利，實際收取費用仍應以當時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 / 投資人須知

之所載或投資機構通知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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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投資標的經理費及投資標的保管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並不另外向客戶收取。 

【範例說明 1：以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 100,000 元
註
，並選擇共同基金 A 及共同基金 B，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投資標的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

的共同基金 A、共同基金 B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如下： 

投資標的 經理費費率 ( 每年 ) 保管費費率 ( 每年 ) 

共同基金 A 1.5% 0.1%~0.3% 

共同基金 B 1.0% 0.1% 

註：假設保單計價幣別與投資標的計價幣別相同 

則保戶投資於共同基金 A 及共同基金 B每年最高應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共同基金 A：50,000 × ( 1.5% + 0.3% )＝900元。  

2.共同基金 B：50,000 × ( 1.0% + 0.1% )＝550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基金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範例說明 2：以連結類全委帳戶為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 100,000 元
註
，並選擇投資帳戶 A 及投資帳戶 B，各配置 

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二檔類全委帳戶用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假設投資

標的投資帳戶 A、投資帳戶 B 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以及該等類全委帳戶所投資子基金之經理

費及保管費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經理費費率 ( 每年 ) 保管費費率 ( 每年 ) 

投資帳戶 A 1.5% 0.1%~0.2% 

投資帳戶帳戶 A投資之子基金 1.0%~2.0% 0.15%~0.3% 

投資帳戶 B 1.0% 0.1% 

投資帳戶帳戶 B投資之子基金 0.8%~1.5% 0.1%~0.2% 

註：假設保單計價幣別與投資標的計價幣別相同 

則保戶投資於投資帳戶 A及投資帳戶 B 每年最高應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1.投資帳戶 A：50,000 × ( 2.0% + 0.3% ) + ( 50,000 - 50,000×( 2.0% + 0.3% ) ) × ( 1.5% + 0.2% ) ＝ 

1,150 + 830.45=1,980.45元。  

2.投資帳戶 B：50,000 × ( 1.5% + 0.2% ) + ( 50,000 - 50,000×( 1.5% + 0.2% ) ) ×( 1.0% + 0.1% ) ＝ 

850 + 540.65=1,390.65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類全委帳戶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註 1：受委託管理類全委帳戶資產之投資機構如有將類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資機構經理之基金時，就該經

理之基金部分，投資機構不得再收取類全委帳戶之經理費。 

註 2：類全委帳戶之經理費係由本公司及受託管理該類全委帳戶之投資機構所收取，類全委帳戶投資之子基金

之經理費則係由經理該子基金之投資機構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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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運用類全委帳戶資產買賣投資機構經理之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共同信託基金受益憑證及其他相

關商品，如有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利益，應返還至類全委帳戶資產，可增加帳戶

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利益係由投資機構原本收取之經理費中提撥，不影響子標的淨值。 

四、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基金公司 ( 或總代理人 / 境外基金機構 ) 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分成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5% 

註 1：各在臺總代理人代理之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明細請詳見投資機構列表。 

註 2：未來本商品連結標的變動或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將揭露於「國泰人壽官方網站/會員中心」(網址：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投資標的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範例說明】 

配合本商品特性，如投資至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之基金，本公司自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收取不多於 1% 之通路服務費分成。故台端購買本商品，其中每投資 1,000 元於富達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 由  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元。 

2. 由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

不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基金淨值。)  

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不多於 10元(1,000＊1%=10元)。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標的作投資連結，故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

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

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上述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

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

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

投資標的。 

五、投資標的規模、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 一 ) 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資產 

規模 

計價

幣別 

投資績效 (%) 年化標準差 (%)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

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1 

百萬美元 
美元 12.59 -- -- 14.5 10.51 -- --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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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債券基金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施羅德全週期動態

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每月配息)(本基金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32 

百萬美元 
美元 12.6 -- -- 14.5 10.57 -- -- 9.53 

貝萊德美元儲備基

金 

553 

百萬美元 
美元 5.11 9.43 9.77 85.98 0.1 0.25 0.63 0.51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 

2,247 

百萬美元 
美元 5.42 9.98 

10.3

2 
24.98 0.09 0.26 0.66 0.17 

( 二 ) 配息停泊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資產規

模 

計價 

幣別 

投資績效 (%) 年化標準差 (%)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至

今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富達美元現金基

金 

2,247 

百萬美元 
美元 5.42 9.98 10.32 24.98 0.09 0.26 0.66 0.17 

註 1：存在期間(或資料取得期間)小於評估期間或無法取得或投資標的尚未成立時，則該評估期間不計算報酬

率，以"--"表示。 

註 2：若為委託投資帳戶，資產規模為委託投資帳戶各子帳戶的合計。  

註 3：投資績效係指投資標的在該期間之計價幣別累積 ( 含息 ) 報酬率，並未考慮匯率因素。 

註 4：標準差係用以衡量投資績效之波動程度；一般而言，標準差越大，表示淨值的漲跌較為大，風險程度也

相較大。 

註 5：資料日期：113/8/31。 

註 6：資料來源：晨星及各投資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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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好基利外幣變額壽險 

六、投資標的之投資風險揭露 

(一).國內外經濟、產業景氣循環、政治與法規變動之風險。 

(二).投資標的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三).投資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四).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五).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有解散、破產、撤銷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職

務者，雖然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之債權人不得對該投資標的資產請求扣押或強制執行，但該投資

標的仍可能因為清算程序之進行而有資金短暫凍結無法及時反映市場狀況之風險。 

(六).投資具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投資金額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其原投資金額全部無法回收。 

(七).受託投資機構/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投資標的之最低投資收益；受託投資機構/基金經

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投資標的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申購基

金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八).本保險不提供未來投資收益、撥回資產或保本之保證。另投資標的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可能由投資

標的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投資標的收益

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投資標的報酬率，且過去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未來收益分配或撥回

資產率，投資標的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部分投資標的進行收益分配前或資產撥回前未扣

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詳情請參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月報。 

(九).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

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十).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及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本公司不保證本保險將來之收益。 

 

 

 

 



 

 
 

總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號 
服務及申訴電話： 

網址：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賜教處： 

市話免費撥打 0800-036-599 
付費撥打         02-2162-6201 


